
■■■■■ ■■■■■ ■■■■■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杨帆 美编：张昕A06 2017年3月10日 星期五

两会今日关注

上午

下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下午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举行代表小组会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

举行小组会议上午

两会日程 (3月10日)

互联网时代，技术手段不断提
高，通过技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的情况屡见不鲜，给消费者权益
造成损害。

“民法总则发挥着奠基石的作
用。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来看，个
人信息安全本身与公民的人身权、财
产权息息相关。”全国人大代表杨亚达
说，一方面需要界定信息安全的标准，
另一方面要明确信息安全责任人，谁
该对信息泄露负责。同时加强源头治
理，多管齐下，对于信息安全保障可以
专门立法。

从源头治理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是
一个系统性工程，它既依赖于法律制
度的进一步完善，也依赖于多部门的
联动与配合。

“从立法完善层面上来讲，必须
建立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三个相互递进、系统完善的法律
责任追究体系。”彭静建议，基于当
前个人信息保护的严峻形势，有必
要优化执法职能，破除条块分割。
可考虑整合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相关
执法职能，设立跨部门的个人信息
保护机构，统筹个人信息保护的预
防、监管、违法责任追究等职责，更
加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守护个人信息
安全要从源头抓起

广受社会关注的山东临沂高考
录取新生徐玉玉被诈骗案中，犯罪
嫌疑人杜某利用技术手段攻击了

“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
统”并在网站植入木马病毒，获取网
站后台登录权限，盗取了包括徐玉
玉在内的大量考生报名信息。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
事务所主任律师彭静认为，犯罪分
子能够屡屡得手，最重要的原因，就

是实施了“精准诈骗”，其在获得详
细的个人信息后，有针对性地对特
定人群定制诈骗方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个人信
息泄露途径日益多样化，搜集、贩卖
公民个人信息形成了黑色产业链。
从泄露源头看，有的是公民个人不
注重信息保护，无意中泄露；有的是
少数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工作人员

“监守自盗”；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

用黑客程序入侵有关机构信息数据
系统，批量获取。

“个人信息在各类机构和平台
的使用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个性化
的、便利的商业服务，这是从公开信
息中享受到的好处。”全国人大代
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说，
但一定要将正当使用和非法使用区
别开来，并且严格界定使用的途径，
遵循合理使用与安全使用的原则。

“买房时在开发商那里留下了电
话号码，此后就不断接到房产中介的
推销电话，不堪其扰。”谈起个人信息
泄露问题，全国人大代表、福建漳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滕秀兰显得很无奈。

“像这样‘新鲜’的信息价值不
菲，每条可以卖到20至30元。”厦门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陈鸿告诉记
者，刚买车的车主、刚订机票的旅客、
刚下单的网购者等个人信息最受诈
骗分子“青睐”。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2016年公
安机关相关部门共侦破侵犯个人信
息犯罪案件18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4200余人，查获各类公民个人信息
300余亿条；其中，抓获涉及40余个
行业和部门的内部人员390余人、黑
客近百人。

在信息社会，个人信息保护尤其
重要。2016年10月31日，受到社会
广泛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提
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二审稿在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明确了个人信
息受法律保护。

“民法总则草案中加入自然人的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体现了现代社
会生活的需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在现
代社会，人们需要将信息交给社会，
但这样做可能会出现信息被滥用或
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的问题，民法总
则草案提出保护个人信息，是对重大
民事利益的阐释，值得肯定。

依法保护
个人信息刻不容缓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

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再筑
8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应

当确保依法取得的个人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
近年来，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类违法犯罪日益突出，互联网上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泛滥，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应

强烈。草案中的这一规定，无疑将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再筑“高墙”。

两会议政录民法总则草案

完善“一老一小”监护体系

从家庭监护到社会监护，还要迈过哪些坎儿？
“一老一小”，是最需要呵

护的两类人。在提请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
则草案中，民政部门和村居委
会的监护职责成为一大亮点。
然而，从家庭监护走向社会监
护，还要迈过哪些坎儿？

根据民法总则草案，没有依法
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
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条件
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
会担任。

“这几年，青壮年纷纷外出打
工，‘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虽然‘五
保老人’有民政部门兜底，但还有一
些没有子女的老人以及年纪大的单
身老人没有亲人照顾。”全国人大代
表、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龙坪乡店子
坪村村委会主任王光国说，民法总则
草案有关监护方面的规定有利于让

老人安心。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基诺族乡妇联主席资
艳萍说，现在村里很多失护老人就
是靠村规民约发挥作用进行照顾，
民间的这类监护实践需要法律加以
规范保障。

“居委会承担着大量的社区事
务，专业护理能力有限。”全国人大
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储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朱国萍建议，在实际操作
中，由居委会考察，委托具有资质
的公益组织进行专业监护。

来自海南省五指山市畅好乡
番贺村的全国人大代表黄月芳说：

“现实中一些失护老人宁愿留在家
中也不愿去敬老院，因此，什么样
的村居委会可被认定为‘具备监护
条件’来承担起监护职责就很重
要，需要予以明晰。”

“从对老人的熟悉程度看，村
居委会承担对失护老人的监护职
责是合适的；但从未来着想，民政
部门和由政府主导的养老院还应
发挥更大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民
革吉林省委副主委郭乃硕说。

近年来，
随着撤销监护

人资格的规定
不断完善，相关司

法实践也逐渐增
多。民法总则草案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
定，监护人资格被撤销

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

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
经其申请，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
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
复其监护人资格。

“毕竟是亲生父母，除了血缘
关系还有感情纽带。法外还有人
情，某些父母因为管教不当被撤
销监护权的情形，我认为是可以
恢复的。”郭乃硕说，故意犯罪是
对孩子身心的严重伤害，民法总
则草案区别对待两种情况，为恢
复监护人资格留有余地，体现了
法律的人文关怀。

来自江苏的全国人大代表丁
荣余则担心，未成年人心智并不成
熟，容易受到成年人哭诉、诱惑等
因素的影响，如何表达出来真实意

愿是个问题；另外，法院如何鉴定
监护人“确有悔改”，从而更大限度
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还有待司
法实践的进一步探索，规定的进一
步细化。

暂时没有监护人的“空档
期”，孩子怎么办？民法总则草案
明确，在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
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
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
被监护人住所地的村居委会、法
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
担任临时监护人。

朱国萍认为，临时监护人的
规定很有现实意义：“孩子缺少家
长或者亲属的监护，就需要政府
来托底。”

“监护制度公法化是趋势，民法总
则的制定体现了国家监护责任的立法
设计。”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伟
根表示，在当前老龄化与留守儿童增
多等情况下，应逐步构建国家、社会、
家庭的监护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强
法院和检察院司法的审查监督就显得
尤为重要。

比如，民法总则草案指出，对监护
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村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
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
出申请指定监护人。村居委会、民政
部门或法院应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
愿，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
法指定监护人。

对此，来自云南省临沧市的全国
人大代表秦丽云说，村居委会对老人
情况比较熟悉，容易判断由谁监护更
有利于被监护人，但需要法律进一步
明确细化操作方式，防止其他因素干
扰指定的过程。

朱国萍则表示，现实中的监护权
争议往往是“有钱争着管，没钱没人
管”，外人未必能够从表面情况作出对
老人最有利的决定。而由法院判决的
话，也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审查标
准。此外，为了避免获得监护权之后
出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指定
监护人的后续监管。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史林静 谭
谟晓）“建议将刑法中有期徒刑的上限提高，并
对相关条款作出调整，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
联合裴春亮、宋丰年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
议案，建议将刑法中有期徒刑的上限从十五年
调整至二十年。

“实践中某些单罪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偏
轻，判处无期徒刑又过重，但由于缺乏十五年以
上二十年以下的刑罚设置，只好就低判处十五
年有期徒刑，或者就高判处无期徒刑，导致罚不
当罪。”蔡宁说。

“有期徒刑上限偏低、可适用的量刑幅度过
小，还容易造成量刑失衡。”蔡宁举例说，对于个
人贪污、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下的，贪污、受
贿几万元就有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在此基
础上每增加数万元、数十万元就有可能增加一
年有期徒刑。而贪污、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
上的，则是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才会增加一
年有期徒刑。“贪污、受贿罪犯的犯罪数额相差
很大，所获刑期却差别不大，量刑轻重比例不够
均衡，也不利于从严惩治腐败。”蔡宁说。

人大代表：

有期徒刑上限偏低
建议升至二十年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李鹏翔、梁建
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完成铁路建
设投资8000亿元。随着我国铁路建设快速发
展，从法律层面加强高铁安全管理的必要性日
益凸显。”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铁路局局长汪亚
平呼吁，加快高铁安全立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

汪亚平说，截至2016年底，我国铁路营运
里程达12.4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突破2.2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进一步优化完善了综合
交通体系，有力促进了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新形势下，高铁安全面临诸多考验。与普
通列车相比，行人进入高铁线路，向动车组投掷异
物以及沿线建筑物侵入高铁限界等行为，都可能
引发更为严重的安全后果，对高铁安全构成巨大
威胁。”汪亚平说，现行法律中，对高铁安全部分尚
缺乏明确、系统的要求。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汪亚平建议，通过立法，明确铁路沿线各级
地方政府高铁护路联防责任制，将高铁安全纳入
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强化综合治理；结合国
家普法规划要求和本地工作实际，建立健全高铁
安全法治教育机制，深入开展高铁安全的全民法
治教育。同时，对违反高铁安全的行为要从重从
严处理；对铁路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地方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也要实行追责。

高铁里程突破2.2万公里

代表建议
加快高铁安全立法

防止个人信息“跑冒滴漏”

“空巢”失能老人，怎么监护更妥？

父母不称职被撤销监护权，怎样恢复？

完善社会监护体系，
如何强化司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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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关于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香
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办法草案、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

继续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关于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
案、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的办法草案、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

围绕《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
监督工作的意见》学习讨论、结合常委会工
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2017年协商计划
讨论政协工作

多名政协委员将就相关议题作大会发言

制图/张昕“托底”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保护”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